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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解備忘錄的補充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 2014年 11月 28日，買方（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就建議購買飛機
與空客訂立諒解備忘錄的補充協議（「補充協議」），據此訂約雙方同意繼續衷誠磋商以

尋求於 2014年 12月 1日或之前訂立正式協議。倘若訂約雙方於 2014年 12月 1日仍未
簽訂正式協議，則諒解備忘錄及補充協議將自動終止。 
 
建議購買飛機倘付諸實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建議購買飛機再作公告。 
 
敬希股東及／或投資者垂注，由於雙方尚未正式簽立任何具約束力的文件，故建議購買

飛機不一定落實進行。股東及／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4年 11月 6日之公告，涉及與空客訂立有關建議購買飛機之
諒解備忘錄（「該公告」）。除另有註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茲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內幕消
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發出本公告。 
 
董事會宣佈，於 2014年 11月 28日，買方（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就建議購買飛機
與空客訂立補充協議，據此訂約雙方同意繼續衷誠磋商以尋求於 2014年 12月 1日或之
前訂立正式協議。倘若訂約雙方於 2014年 12月 1日仍未簽訂正式協議，則諒解備忘錄
及補充協議將自動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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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 
 
買方與空客同意修訂諒解備忘錄的條款如下： 

 

(i) 訂立正式協議的最後完成日期將延展至 2014年 12月 1日或之前；及 

 

(ii) 諒解備忘錄的自動終止日期將由 2014年 11月 30日延展至 2014年 12月 1日。 

 

除上述者外，諒解備忘錄所有其他條文維持不變。 
 
訂立補充協議的因由 
 
誠如該公告內「進一步磋商」及「終止」兩節所披露，買方與空客同意以真誠態度作進

一步磋商，冀於 2014年 11月 30日或之前訂立正式協議。倘訂約雙方於 2014年 11月
30日仍未簽訂正式協議，除非雙方以書面另行協定，諒解備忘錄將自動終止。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以繼續尋求訂立正式協議，買方與空客訂立補充協議，以延展(i)訂立
正式協議的最後完成日期，及(ii)諒解備忘錄的自動終止日期。 
 
一般事項 
 
建議購買飛機倘付諸實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建議購買飛機再作公告。 
 
敬希股東及／或投資者垂注，由於雙方尚未正式簽立任何具約束力的文件，而磋商仍在

進行中，故建議購買飛機不一定落實進行。股東及／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

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潘浩文 

 
香港，2014年 11月 30日 
 
 
於本公告日期，(i)執行董事為潘浩文先生及劉晚亭女士；(ii)非執行董事為陳爽先生、
鄧子俊先生及郭子斌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鶴先生、吳明華先生、張重慶
先生及嚴文俊先生。 
 


